
臺東縣低收入戶租賃房屋租金補助申請表 

基

本

資

料 

申

請

人 

姓 名  
性

別 
□男□女 

出生年

月 日 
民國   年  月   日 

電

話 

日：_____________ 

夜：_____________ 

身 分 證 

字   號 
          

申 請 

次 數 
   □第一次申請       □申請續發 

戶籍地址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村（里）    鄰  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 

通訊地址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村（里）    鄰  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 

公文送達處所 □同戶籍地  □同通訊地址 

家戶現住人口 □獨居  □二口家庭  □三口以上家庭  □其他_________  共     人。 

租屋坪數 □雅房  □套房  □_____樓層  □全棟     共     坪。 

應
備
文
件 

□切結書及低收入戶證明。 

□最近 3個月內新式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 

  戶籍謄本（戶籍應遷入租賃房屋地址內）。 

□建物登記簿謄本或房屋所有權狀影本。 

□租賃房屋契約書影本。 

□郵局存摺封面影本（請黏貼於右欄）。 

□房屋稅籍證明書（符合第九點規定者）。 

請於框線內浮貼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

並填寫以下資料 

 

□郵局  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※應備文件影本部份均應加蓋申請人私章並加註與正

本相符。 

    我聲明已閱讀並了解申請表各欄位，同時證明在申請表內所填資料及檢附之文件為真實無誤。 

    如為代填，代填人亦將表內事項及申請須知詳告申請人。 

    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     代填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     申請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

租 賃 日 期 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止 (共    月) 

鄉鎮市公所 

審查暨核章 

   □符合補助標準             □不符補助規定 

承辦人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

   

※申請須知： 

1、請提供確實有租賃事實之房租契約影本，並確認契約內容填寫無誤，包含承租所在地、租賃期限、立契約人及連帶保證人之資料及簽名

蓋章等，如有資料不全者，將予以退件。 

2、本補助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，經審查通過追溯至受理申請月份發給。如經書面通知限期補件，逾期未補件者，得逕以

申請人提供資料審核之。 

3、本補助期間依租賃契約所載當年度期間為核定原則，經審核發給本補助後，申請人如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須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重新

提出申請： 

（1）核定補助期滿如欲繼續接受補助，應於契約期滿後 1個月內重新提出申請。逾期提出申請者，自受理申請當月份起開始核發。 

（2）租賃契約所載期間如為跨年度，應於新年度本計畫核定通過後 1個月內重新提出申請。 

（3）補助期間內，租賃地址如有變更時，應於變更後 1個月內，檢附最新租賃契約重新申請。 

 


